宁新区管规字〔2025〕2号

关于印发《南京江北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委部局，各直属单位，各街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1号）文件精神，创新改革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流程，依法处置闲置存量土地，支持盘活江北新区土地资源，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经新区党工委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南京江北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23 日

南京江北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转让预告登记管理办法

为依法处置闲置存量土地，支持盘活江北新区土地资源，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04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0〕56号）、《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宁规划资源规〔2021〕7号）等规定，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北新区直管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科技研发用地且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25%，但已确定开发投资意向并取得开发园区、属地街道同意转让书面意见的项目。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工业用地，是指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M1、M2、M3）和仓储用地（W1、W2、W3、Wa），土地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或仓储用地；本办法所指科技研发用地，是指规划用途为科研设计用地（C65、B29a）和生产研发用地（Mx、Ma），土地登记用途统一为工业用地（生产研发）或科教用地（科技研发）。

第三条 对存在下列情形的项目，不属于本办法适用范围。

1. 权属还未登记或权属存在争议的；
2. 存在司法查封或行政限制的；
3. 存在超容积率或超用地范围等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
4. 因企业自身原因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尚未处置完毕的；

5. 其他不符合交易条件的。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转让方”即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权利人”，“意向投资人”即“受让方”或“预告登记权利人”。

第五条 对工业、科技研发用地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25%的项目，在确定开发投资意向后，可以为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依法办理预告登记，并由意向投资人先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待投资总额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后，再依法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和不动产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需同步在原土地使用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书上对预告登记结果进行注记。

第六条 意向投资人拟投资项目需符合开发园区、属地街道入园要求，并取得开发园区、属地街道同意转让书面意见函，同时需与开发园区、属地街道签订新项目《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协议中应明确新项目的投资建设规模、投入产出、开竣工时间等要素。
第七条 按照“先转让后登记”原则，江北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照交易双方申请，并依据其提供的项目转让合同、开发园区或属地街道同意转让书面意见函等要件，出具土地使用权转让“预审意见书”，“预审意见书”应明确交易双方、转让面积、价格、转让土地用途等要素。

第八条 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根据交易双方申请，并依据其提供的项目转让协议、开发园区或属地街道同意转让书面意见函、“预审意见书”及其他共性材料办理不动产转让预告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附记：“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权利人不得处分该不动产”。

第九条 有以下情形的，预告登记失效。
1. 预告登记后，自能够进行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之日起3个月内转让双方未申请将预告登记转本登记的；
2. 经开发园区、属地街道认定意向投资人未按照与开发园区、属地街道签订的《投资发展监管协议》约定进行开工建设，且超过协议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180日未开发建设的；

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依法予以解除的。
第十条 不动产权证书（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纯地不动产权证书）和预告登记证明共同作为意向投资人办理新建设项目相关手续的依据，江北新区经济发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与交通局、行政审批局需配合意向投资人完善项目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竣工验收（质监、规划、人防、消防、档案）、竣备等项目建设手续；项目各项审批手续的主体均为意向投资人。

第十一条 为确保项目能及时开竣工建设，同时也为维护转让双方合法权益，预告登记后，转让方应当积极配合受让方办理项目各项审批手续；在项目建设期间，转让方不得阻碍受让方的合规建设行为；受让方也应按图施工，不得超规划建设；开发园区、属地街道要实时做好项目建设监管工作。
第十二条 开发园区、属地街道应对项目形象进度进行实时监管，对项目投资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应出具投资监管说明，交易双方凭投资监管说明向江北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项目转让正式备案及预告登记转本登记。

第十三条 预告登记期间，权利人不得向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处分已经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赠予、交易、买卖、作价出资等有损预告登记权利人利益的行为。因特殊原因确需撤销预告登记的，需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时向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第十四条 预告登记期间，因特殊原因，权利人名下登记不动产被法院申请强制查封的，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告知执行法院案涉不动产已预告登记，并在法院回执明确预告登记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江北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23 日施行，有效期自2025年4月23日至2030年4月22日。
附件：土地使用权转让预审意见

附件

土地使用权转让预审意见
              公司：

贵单位报来的预转让申请收悉，经审查，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贵单位将位于                     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转让给                    ，不动产权证书号为                 ，登记土地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预转让土地面积为       平方米，用途为       。

二、土地使用权预转让价格      元/平方米，预转让价款总额为（大写）            人民币（小写       万元）。
三、本地块拟受让人（意向投资人）开发建设需满足开发园区、属地街道产业准入、投入产出、安全、环保等相关管理要求，并严格按照其与开发园区、属地街道签订的《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来进行该地块的开发建设。

四、本意见仅作为土地使用权预转让申请的预审意见，预转让双方应持本意见、《投资发展监管协议》等，依法向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预告登记，及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作为完善项目后续建设手续的凭证。

土地已设定抵押权的，经转让双方申请、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可先办理预告登记，待投资额达到文件规定的转让条件后，三方共同申请转让正式备案及带押过户。

待拟受让方（意向投资人）开发投资总额达到法定要求，经开发园区、属地街道书面确认，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后，再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综合部             2025年4月23日印发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